[bookmark: _GoBack]附件2

隐患整治基本标准

一、危险物品（油库、炸药库、加油（气）站、油气管道、危险品等）： 
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在铁路线路两侧建造、设立生产、加工、储存或者销售易燃、易爆或者放射性物品等危险物品的场所、仓库，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防护距离。
整治要求：铁路用地、铁路安全保护区内存在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防护距离的，应予拆除。油气管线提供运送气体类型、压力、管道材质、厚度、设计使用寿命、安全防护措施、警示标志等。铁路安全保护区外，一是要求提供勘察设计资料；二是对排查发现的沿线周边化工企业、爆破企业、烟花爆竹企业，难以确定安全防护距离是否符合要求，当地政府提供该企业最近一次的安评报告，以确定安全防护距离是否达标；三是建设施工单位遗留炸药库要提供关停的公文。
二、开采爆破（采石爆破等）：
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在铁路线路两侧从事采矿、采石或者爆破作业，应当遵守有关采矿和民用爆破的法律法规，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铁路安全保护要求。
在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铁路桥梁外侧起向外各1000米范围内，以及在铁路隧道上方中心线两侧各1000米范围内，确需从事露天采矿、采石或者爆破作业的，应当与铁路运输企业协商一致，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后方可进行。
整治要求：由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根据已明确的从事采矿、采石或者爆破作业相关法规、标准进行监督检查并及时通报情况给铁路部门。相关企业需提供勘察设计资料，对1000米范围内确需开采的，应当与铁路运输企业协商一致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后方可进行；对决定征收的矿产，预评估前取得政府决定关停的有关公文。
三、上跨并行（桥涵限高架、桥梁、渡槽和公铁并行地段等）：
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下穿铁路桥梁、涵洞的道路应当按照国家标准设置车辆通过限高、限宽标志和限高防护架。城市道路的限高、限宽标志由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设置并维护，公路的限高、限宽标志由公路管理部门设置并维护。限高防护架在铁路桥梁、涵洞、道路建设时设置，由铁路运输企业负责维护。
第四十四条：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的道路和线路路堑上的道路、跨越铁路线路的道路桥梁、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防止车辆以及其他物体进入、坠入铁路线路的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并由道路管理部门或者道路经营企业维护、管理。
整治要求：一是依法由道路交通或市政、住建等部门管理的防护设施，由地方政府督促按照现行《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D81)、《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完善防撞护栏和限载、限速、指示等标志和标线;现行《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D81)、《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完善防撞护栏和限载、限速、指示等标志和标线。二是属于铁路部门管理的限高防护架，对丢失、破损及强度不足等处所要采取措施达到现行标准；桥涵限高架由产权部门负责日常检查、养护、更新。
四、违建违占：
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七条：禁止扰乱铁路建设、运输秩序。禁止损坏或者非法占用铁路设施设备、铁路标志和铁路用地。
整治要求：铁路用地内存在违建违占予以拆除、复原。
五、违法施工：
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条：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取土、挖沙、挖沟、采空作业或者堆放、悬挂物品，应该征得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并签订安全协议，遵守保证铁路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和施工安全协议，采取措施防止影响铁路安全。
整治要求：铁路用地内严禁违法施工。铁路安全保护区内、外，施工前，应该征得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并签订安全协议，遵守保证铁路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和施工安全协议，采取措施防止影响铁路安全。
六、河道桥梁：
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船舶通过铁路桥梁应当符合桥梁的通航净空高度并遵守航行规则。　　桥区航标中的桥梁航标、桥柱标、桥梁水尺标由铁路运输企业负责设置、维护，水面航标由铁路运输企业负责设置，航道管理部门负责维护。第三十八条 禁止在铁路桥梁跨越处河道上下游的下列范围内采砂、淘金。
整治要求：地方政府划定禁采区，发布禁采文件，设置禁采标志。
七、倒落侵限（杆塔、上跨、下穿铁路电力线）：
依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印发〈铁路技术管理规程〉第一次修订内容的通知》（铁总科技〔2017〕221号）、《110kv 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铁路沿线公网覆盖合作建设的指导意见》、《铁路技术管理规程》（高速铁路部分）第184条规定：35kV及以下的电线路（包括通信线路、广播电视线路等）不得跨越接触网，应由地下穿过铁路。
整治要求：铁路用地内电杆、变电箱、悬挂线缆进行迁改。铁路安全保护区内违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进行整改；法规、标准没有限制要求的要与产权（运维）单位建立联系机制，制订安全措施，加强检查巡视，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八、硬飘浮物（彩钢板房、树脂瓦顶棚、广告牌等）：
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条：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取土、挖沙、挖沟、采空作业或者堆放、悬挂物品，应该征得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并签订安全协议，遵守保证铁路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和施工安全协议，采取措施防止影响铁路安全。
整治要求：铁路用地内全部予以拆除。铁路安全保护区内现场评判，结构状态良好进行加固并签订安全协议，失管失修予以拆除。安全保护区外参考安全保护区内。（加固标准参考附件“宝兰高铁彩钢房抗风验算计算及分类加固标准”）。
九、轻飘浮物（遮阳网、塑料大棚等）：
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条：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取土、挖沙、挖沟。
（1）铁路用地内：由铁路部门牵头整治，地方政府配合，提供执法等有效保障，为推动整治效果创造条件。
（2）铁路安全保护区内、外：由地方政府牵头整治，铁路部门协商确定整治方案，并提供确保行车安全防护措施。
同意并签订安全协议，遵守保证铁路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和施工安全协议，采取措施防止影响铁路安全。
整治要求：铁路用地内、安全保护区内、安全保护区外，轻飘浮物，全部予以拆除。安全保护区范围外现场评判，结构状态良好进行加固并签订安全协议。安全保护区外签收安全隐患告知书，履行好安全管理责任。以上问题影响铁路安全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十、违法取水（铁路沿线200米范围内抽取地下水）：
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高速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外侧起向外各200米范围内禁止抽取地下水。
整治要求：⑴工业机井，铁路用地内、安全保护区、安全保护区外（200米范围内）抽取地下水必须填埋；⑵居民生活用水，铁路用地内必须填埋。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或铁路线路安全保区外，如不进行填埋，请地方设计部门给出不影响高铁安全评估报告。
十一、树木种植：
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烧荒、放养牲畜、种植影响铁路线路安全和行车瞭望的树木等植物。
整治要求：铁路用地内，属地方景观整治、公益事业项目，允许种植低矮灌木、补植草皮等方式；严禁种植爬山虎、高大乔木等影响铁路设施安全的植物。保留原生草和其他绿篱、灌木等，可能影响铁路运输秩序的杂树应及时砍伐或修剪。铁路安全保护区内，一是现场树种判定，属于名贵树种移植处理；二是生长速度较快植物（如桉树等）进行砍伐，树干、树枝茂盛按隐患程度进行截枝或砍伐处理。铁路安全保护区外，按现场地形判定，如倒落后影响高铁运营安全，进行截枝或砍伐处理。
十二、违法堆放：
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条：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取土、挖沙、挖沟、采空作业或者堆放、悬挂物品，应该征得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并签订安全协议，遵守保证铁路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和施工安全协议，采取措施防止影响铁路安全。
整治要求：铁路用地内违法堆放、堆载予以清理平复。铁路安全保护区内堆放，应当征得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并签订安全协议。
十三、违法排放：
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向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排污、倾倒垃圾以及其他危害铁路安全的物质。
整治要求：铁路用地及安全保护区内，严禁排污，倾倒、堆放垃圾。

